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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泰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1665 证券简称：泰禾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8 20252025 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

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5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4元（含

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泰禾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亓轶群

上海市长宁区临虹路365号北5座

021-62393490
021-62382755
investor@cacch.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偰瑜

上海市长宁区临虹路365号北5座

021-62393490
021-62382755
investor@cacch.com

301665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产品分类

除草剂

除草剂

杀菌剂

杀菌剂

杀菌剂

主要产品

2,4-D

硫代氨基甲
酸酯

系列

百菌清

嘧菌酯

肟菌酯

用途

2,4-D属于苯氧乙酸类除草剂，其作用机理类似植物激素，通
过干扰植物体内激素平衡，破坏核酸与蛋白质代谢，促进或
抑制某些器官生长，使杂草茎叶扭曲、茎基变粗、肿裂等。在
农业生产中刺激作用用来提高产品的产量或质量，抑制作用
主要用作除草剂使用。

硫代氨基甲酸酯系列除草剂可以抑制植物多个代谢过程，主
要品种包括野麦畏、苄草丹、茵达灭、禾草丹等品种，主要用
于麦田、水稻、油菜、豌豆、亚麻、甜菜、青梨、蚕豆和大豆等作
物。可有效地防除禾本科杂草和阔叶杂草，尤其是猪殃殃、
鼠尾看麦娘、多花黑麦草、早熟禾、白芥、繁缕、婆婆纳属等。
其主要作用机制为抑制植物脂肪代谢，从而导致杂草叶片蜷
曲等症状，从而达到抑制生长的目的。

百菌清是全球最主要的多位点广谱保护性杀菌剂之一，其作
用机理是与真菌细胞中的三磷酸甘油醛脱氢酶发生作用，与
该酶中含有半胱氨酸的蛋白质相结合，从而破坏该酶活性，
使真菌细胞的新陈代谢受破坏而失去生命力。百菌清适用
作物广，几乎没有抗性风险。

嘧菌酯是全球最大的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其作用机理
是通过抑制病害真菌线粒体呼吸，破坏病菌的能量合成，具
有保护、治疗和铲除三重功效。几乎对所有真菌病害：如白
粉病、锈病、颖枯病、网斑病、霜霉疫病、稻瘟病等均有优良的
防治效果。

属于甲氧基丙烯酸酯类，农用高效杀菌剂。具有高效、广谱、
保护、治疗、铲除、渗透、内吸活性、耐雨水冲刷、持效期长等
特性。对几乎所有真菌纲(子囊菌纲、担子菌纲、卵菌纲和半
知菌类)病害如白粉病、锈病、颍枯病、网斑病、霜霉病、稻瘟病
等均有良好的活性。除对白粉病、叶斑病有特效外，对锈病、
霜霉病、立枯病、苹果黑腥病、油菜菌核病有良好的活性。对
作物安全，因其在土壤，水中可快速降解，对环境安全。

竞争优势

采用新催化体系提高了原子经济性，催化剂循环使用；产品含
量高且无气味，产品中二噁英低于FAO标准；中水回用大幅减
少了废水量，降低生产成本和能耗；把废水中的副产羟基乙酸
制成基础原料羟基乙酸丁酯，变废为宝。

以单质硫的蒸汽与一氧化碳为原料，经固定床催化反应，采用
自主设计的分离装备，实现了全自动化控制，连续化生产，原子
利用率接近100%，几乎无三废产生，属于清洁生产工艺。由于
该技术生产的COS产品质量稳定可靠，含量可达 99%以上，不
但便于实现该系列产品稳定的连续化和自动化生产，而且生产
效率、产品含量及外观得到大幅提高，单个杂质含量大大降低。

历经5次重大技术改进，百菌清连续化清洁生产技术采用自主
研发的氨氧化催化剂，建成全球最大单套万吨级氨氧化连续化
生产装置；采用新捕集方式，更加环保；引进先进的尾气处理系
统，保证排放达标；开发出百菌清连续化提纯工艺，产能大，能
耗低，产品质量可达到 99%以上，并获得FAO标准的等同性认
同。

通过对关键合成步骤的催化机理进行剖析，成功开发了新型催
化剂，效率高，成本低，可回收，形成了自主专利和自主生产工
艺技术，实现了海外市场无障碍销售。通过技改和中间体配套
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目前技改已运用到生产当中，中间体配
套完成中试研究，待开展试生产。

通过技术创新，开发了核心中间体新工艺技术路线，申请并获
得了中国国家发明专利。新工艺技术路线收率高、成本低，极
大加强了我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杀菌剂

杀虫剂

丙硫菌唑

环丙氟虫胺

丙硫菌唑是拜耳公司研制的一种新型广谱三唑硫酮类杀菌
剂，主要用于防治谷类、麦类豆类作物等众多病害，丙硫菌唑
毒性低，无致畸，致突变型，对胚胎无毒性，对人和环境安
全。主要用于防治禾谷类作物如小麦、大麦、油菜、花生、水
稻和豆类作物等众多病害。儿乎对所有麦类病害都有很好
的防治效果，如小麦和大麦的白粉病、纹枯病、枯萎病、叶斑
病、锈病、菌核病、网斑病、云纹病等。还能防治油莱和花生
的土传病害，如菌核病，以及主要叶面病害，如灰霉病、黑斑
病、褐斑病、黑胫病、菌核病和锈病等。

环丙氟虫胺(cyproflanilide)是南通泰禾开发的间二酰胺类杀
虫剂，具有高效、低毒、杀虫谱广、渗透性好、起效快、持效期
长的特点，广泛用于水稻、玉米、棉花、大豆、果树、蔬菜等多
种作物。可有效防治水稻二化螟、稻纵卷叶螟、甜菜夜蛾、小
菜蛾、斜纹夜蛾等鳞翅目害虫，跳甲、叶甲等鞘翅目害虫，蓟
马等缨翅目害虫等，特别是对传统活性成分已产生抗性的水
稻二化螟的防治效果好。

关键中间体的合成采用连续化工艺，有效控制杂质的同时，降
低了工艺风险，提高了产能，最终产品的品质和收率都得到了
大幅提升。

原药及数个中间体在国内外多个国家申请并获得化合物发明
专利，同时制剂配方、复配、运用等方面也有专利布局，形成了
特有的知识产权护城河。目前已获得中国农药登记证，国外部
分国家也已取得原药登记，更多国外登记工作开展中。环丙氟
虫胺原药合成已完成试生产，目前已达产达标。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5年末

6,422,483,302.85
3,603,496,031.29

2025年

5,368,631,680.78
465,751,823.61

460,135,136.97

601,827,751.15
1.07
1.07

13.71%

2024年末

5,588,250,011.74
3,024,755,772.75

2024年

4,236,282,345.30
265,939,065.46

257,818,734.03

-68,506,167.99
0.66
0.66

9.21%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14.93%
19.13%

本年比上年增减

26.73%
75.13%

78.47%

978.50%
62.12%
62.12%
4.50%

2023年末

4,773,886,638.27
2,750,949,047.92

2023年

3,868,331,534.94
346,475,139.00

344,776,485.35

632,950,983.18
0.8600
0.8600
13.4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第一季度

1,032,507,477.20
第二季度

1,380,352,437.80
第三季度

1,477,317,850.60
第四季度

1,478,453,91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8,531,353.80

75,447,293.68

-69,996,865.00

103,622,284.41

105,487,705.79

240,811,392.99

185,320,846.03

181,460,004.62

239,040,439.15

98,277,339.37

97,740,132.88

191,972,784.0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是 √否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泰禾集團有限公
司

上海鋆麟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诺普信作物
科学股份有限公
司

广州金觉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杭
州恒丰君南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上海鋆领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资管－
招商银行－光证
资管泰禾股份员
工参与创业板战
略配售2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中保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中国保
险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11,407

股东性质

境外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其他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其他

其他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持股比例

76.85%

4.76%

3.95%

2.70%

1.74%

0.82%

0.27%

12,220

持股数量

345,830,000.00

21,420,000.00

17,780,000.00

12,150,000.00

7,820,000.00

3,705,453.00

1,233,051.00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345,830,000.00

21,420,000.00

17,780,000.00

12,150,000.00

7,820,000.00

3,705,453.00

1,233,051.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数量

7,200,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中国农业产业发
展基金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资管－
招商银行－光证
资管泰禾股份员
工参与创业板战
略配售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国有法人

其他

其他

0.23%

0.18%

0.12%

无

1,016,949.00

794,547.00

552,199.00

1,016,949.00

794,547.0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0.0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南通泰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32

号)同意注册，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5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0.27元。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于 2025 年 4 月 1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证券简称“泰禾股份”，股票代码

“301665”。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报告期内具体事项详见《2025 年年度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14日披露了《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14），定于2026年4月29日召开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现将会议有关情况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1、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4月29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9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9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4月23日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2026年4月23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

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详见附件2），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

（2）公司董事、董事候选人、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8.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7019号天健商务大厦11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1.00
2.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

（二）提案表决及披露情况1.上述提案以普通决议表决审议通过，即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上述提案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中小投资者（即除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公司将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2.本次股东会提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14日刊登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和符合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1.法人股东登记：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进行登记。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

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
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2.个人股东登记：持股票账户卡（如有）、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代理人还应当
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登记。

3.融资融券股东登记：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融资融券登记结
算业务实施细则》等规定，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公司股票，由证券公司受托持有，并以证券公司为名义持有人，登
记于公司股东名册。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投资者如需参加本次股东会，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受托证券公司法定代表人依
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及受托证券公司的有关股东账户卡复印件等办理登记手续。

4.请参会股东以传真、电子邮件或现场方式进行登记：
（1）异地股东可采用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进行登记。
（2）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在现场会议召开前，须将上述有效证件提供给工作人员核对。
（3）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登记股东，须在2026年4月28日下午5:30前传至公司邮箱。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俞小洛、洪劲
联系电话：0755一82555946
电子邮箱：info@tagen.cn
传真号码：0755一83990006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7019号天健商务大厦17楼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518034
（二）登记时间：2026年4月24日一4月28日工作日
（三）现场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7019号天健商务大厦17楼董事会办公室
（四）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入场登记

（五）参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2.授权委托书格式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8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360090 投票简称：天健投票
2.本公司无优先股，故不设置优先股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会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1.投票时间：2026年4月29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9:30-11:30和13:00-15:00。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4月29日，9:15-15:00。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业务股东身份认证操作说明》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投票。

附件2：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
使表决权。本人（本单位）了解本次会议有关审议的事项，本人（本单位）对本次股东会的议案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

1.00
2.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

√
√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
1.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以□不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表决，对同一审议事

项不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否则对应审议事项的授权委托行为视为无效。
2.上述提案请股东在“同意”“反对”“弃权”任意一栏内打“√”；
3.上述提案以普通决议通过，即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方可通过。
4.本次委托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会结束。
委托人姓名（法人单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法人单位的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有天健集团股份数量： 股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签章）：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法人单位委托须经其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000090 证券简称：天健集团 公告编号：2026-35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提示性公告

（上接B69版）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提交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已于2026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予以披露。公司将在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
《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不适用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4、6、7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6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邓龙江、梁迪飞、谢建良、成都佳科志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成都佳创众合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邓博文、谢欣桐、梁轩瑜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

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
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

特别提醒，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及时投票。公司拟使用上证
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股东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发送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
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会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使用手
册（下载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

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

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

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

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A股

股票代码

688708
股票简称

佳驰科技

股权登记日

2026/5/8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26年5月11日（上午9:30-下午17:30）。
（二）登记地点：成都市郫都区成都现代工业港南片区新经济产业园文明街西段288号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登记方式：登记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会，亦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为公司

股东，授权委托书参见附件1。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在上述时间、地点现场办理。公司不接
受电话登记，异地股东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办理登记，通过电子邮件办理登记的相关资料均须在2026年5月11日下午
17:30点前送达公司，以电子邮件登记的，需在邮件“主题栏”注明“股东会登记”，邮件正文需写明股东名称/姓名、联系地址、
邮编、联系电话，并需附上所列的证明材料（电子档），出席会议时需携带原件。

1.自然人股东：本人身份证原件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2.自然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自然人股东身份证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
3.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身份

证明原件；
4.法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

伙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四）注意事项：所有原件均需一份复印件，如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办理登记，请提供必要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并与公司

电话确认后方视为登记成功。
六、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成都市郫都区成都现代工业港南片区新经济产业园文明街西段288号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8-87888068
联系邮箱：jiachizqb@cdjc.com.cn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费自理。
（三）参会股东或代理人请提前半小时到达会议现场办理签到。
特此公告。

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5月18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制定〈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

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88708 证券简称：佳驰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8

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在实

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
整情况。

●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不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9.1条
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一）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母公司报表中期末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1,782,694,385.67元，2025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实现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为人民币440,375,066.70元。经董事会决议，公司2025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元（含税）。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400,010,000股，以此计
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00,005,000.00元（含税）。如前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经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公
司2025年度将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合计200,005,000.00元（含税），占2025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的比例为45.42%。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
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如后续总
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是否可能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相关指标如下表所示：

项目

现金分红总额（元）

回购注销总额（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
（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
（D）是否低于3000万元

现金分红比例（%）

现金分红比例（E）是否低于3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研发投入金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研发投入金额是否在 3亿元
以上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营业收入（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研发投入占累计营业收入比
例（%）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研发投入占累计营业收入比
例（H）是否在15%以上

是否触及《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2.9.1条第一款
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本年度

200,005,000.00
-

440,375,066.70
1,782,694,385.67
360,009,000.00
-
478,843,255.31
360,009,000.00

否

75.18
否

253,989,022.32
否

2,064,126,569.48
12.30

否

否

上年度

160,004,000.00
-

517,311,443.91

上上年度

-
-
-

注：公司于2024年12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截至目前未满三个完整会计年度，上表中“最近三个会计
年度”系指2024年度-2025年度。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利润分配预案，董事会认为本预案符合《成都

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和公司已披露的股东回报规划，并同意将该预案提交至公司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现金分红对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现金流状况、生产经营的影响分析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产生重大

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二）其他风险说明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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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暨2026年一季

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8日（星期五）10:00-11: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28日（星期二）至5月7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jiachizqb@cdjc.com.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4月28日发布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6年第一

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5月8日（星期五）10:
00-11:00举行2025年年度暨2026年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年度及2026年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

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8日（星期五）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姚瑶女士
总经理：陈良先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卢肖先生
独立董事：逯东先生、周廷栋先生、赵海波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5月8日（星期五）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28日（星期二）至5月7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

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jiachizqb@cdjc.com.cn向公
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8-87888068
邮箱：jiachizqb@cdjc.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

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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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印发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
求，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佳驰科技”）于 2026年 4月 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现将本公司2025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4]1225号）同意注册，公司首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001.0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27.08元，共计募
集资金1,083,470,800.00元，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用以及累计发生的其他相关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80,706,407.84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02,764,392.16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4年11月29日到位，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了文号为中汇会验[2024]10641号《验资报告》。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本次报告期

项目

一、募集资金总额

其中：超募资金金额

减：直接支付发行费用

二、募集资金净额

减：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本年度使用金额

暂时补流金额

现金管理金额

银行手续费支出及汇兑损益

其他-具体说明

加：

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及投资收益

其他-具体说明

三、报告期期末募集资金余额

2024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2024年11月29日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金额

108,347.08
-

8,070.64
100,276.44

59,310.57
9,631.59

-
27,500.00

7.81
-

477.55
-

4,304.02
注：本报告中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
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根据《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并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2024年11月22日，公司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沙河支行、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成华支行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青羊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同时公司及
其全资子公司成都佳骋电子技术有限公司（2025年8月21日更名为成都佳骋创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上述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
务，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以便于对募集资金
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募集资金存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账户名称

成都佳驰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佳骋创新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沙河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成华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青羊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

银行账号

4402211029100226939
511511180013003664907

119937060751
128917469210000

-

2024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2024年11月29日

报告期末余额

3,209.51
1,094.51

-
-

4,304.02

账户状态

使用中

使用中

已注销

已注销

-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1.2025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附表1。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其他异常情况。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4年12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29,235.17万元。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人对该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中汇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进行鉴证，并出具了《关于成都佳驰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中汇会鉴[2024]10899号）。

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承兑汇票
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
情况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或商业承兑汇票（均含开立及背书转让）等方式预先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款项，后续按月统
计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并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至自有资金账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资金。
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人对该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

2025年度，公司不存在使用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情形。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
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期限自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并于到期后
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由于经办财务人员误认为定期存款不属于现金管理，公司未于前述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12个月（即2025年12月29日）前赎回定期存款27,500.00万元。公司及保荐人于次月第一个工作日（即2026年1月4日）
自查时发现存在上述问题，并于当日赎回了相应定期存款。

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明细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委托方 受托银行
产 品
名称

2024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2024年11月29日

产 品
类型

购买金额 起始日期 截止日期 归还日期
截至2025年12
月 31日尚未归

还金额

预 计 年 化 收
益率

利 息 金
额

成都佳驰
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沙
河支行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成都成华支
行

可 转
让 大
额 存
单

通 知
存款

定 期
存款

结 构
性 存
款

可 转
让 大
额 存
单

定 期
存款

结 构
性 存
款

通 知
存款

可 转
让 大
额 存
单

通 知
存款

定 期
存款

结 构
性 存
款

可 转
让 大
额 存
单

定 期
存款

结 构
性 存
款

通 知
存款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15,000.00
1,500.00

10,000.00
5,000.00
5,000.00

15,000.00

15,000.00

8,400.00
5,200.00
5,200.00
5,200.00
3,300.00
5,200.00
3,300.00
4,200.00
3,300.00

3,300.00

5,200.00

2025/1/1
2025/1/1
2025/1/1
2025/1/2
2025/7/14
2025/7/14
2025/7/14
2025/7/14
2025/8/15
2025/9/16
2025/10/23
2025/11/24
2025/11/19
2025/5/29
2025/7/3
2025/10/16
2025/12/26
2025/12/19

2025/8/18

2025/1/24
2025/7/24
2025/8/26
2025/9/28
2025/10/15
2025/10/29
2025/11/17
2025/12/25
2025/12/18

2025/8/8

2025/12/2

2025/7/1
2025/7/1
2025/7/1
2025/7/2
2025/8/14
2025/8/14
2025/8/14
2025/8/14
2025/9/16
2025/10/16
2025/11/23
2025/12/24
2025/12/19
2025/7/23
2025/7/10
2025/10/23
2026/3/26
2026/3/19

2025/11/18

2025/7/24
2025/8/24
2025/9/27
2025/10/28
2025/11/15
2025/11/29
2025/12/17
2026/3/25
2026/3/18

2025/11/8

2025/12/24

2025/7/1
2025/7/1
2025/7/1
2025/7/2
2025/8/14
2025/8/14
2025/8/14
2025/8/14
2025/9/16
2025/10/16
2025/11/23
2025/12/24
2025/12/19
2025/7/23
2025/7/10
2025/10/23
2026/1/4
2026/1/4

2025/11/18

2025/7/24
2025/8/24
2025/9/27
2025/10/28
2025/11/15
2025/11/29
2025/12/17
2026/1/4
2026/1/4

2025/11/8

2025/12/24

-
-
-
-
-
-
-
-
-
-
-
-
-
-
-
-

5,000.00
15,000.00

-

-
-
-
-
-
-
-

4,200.00
3,300.00

-

-

1.35%
1.35%
1.35%
1.35%
0.9%
0.9%
0.9%
0.9%
0.9%
0.9%
0.9%
0.9%
0.9%

0.65%
0.65%
0.65%

-
-

0.8%-1.2%

1.55%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
-

1%-1.72%

0.65%

33.76
33.76
33.76
33.76
3.75
3.75
3.75
3.75
3.76
3.75
3.76
3.75

11.25
1.49
1.26
0.63

-
-

45.37

65.10
4.77
4.77
4.77
3.03
4.77
3.03

-
-

9.80

2.38
（五）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或回购本公司股份并注销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或回购本公司股份并注销的情况。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节余资金使用情况。
（七）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无。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经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以及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为保证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并进一步完善公司产能布
局，公司将“电磁功能材料与结构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拟投入募集资金8,483.31万元全部变更用于“电磁测控系统生产制
造及测试基地建设项目”。同时项目实施主体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佳骋创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成都佳驰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地点由成都市郫都区现代工业港南片区新经济产业园变更为成都市郫都区（具体地点以行政管理部
门审批为准）。

2025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附表2。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除前述情形外，本公司已经披露的募集资金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已使用的募集资金

均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鉴证，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除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过程中发生超过授权有效期后赎

回的情况外，我们认为，佳驰科技公司管理层编制的《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
大方面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2025年5月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
定，公允反映了佳驰科技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

七、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2025年度公司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
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违反国家反洗
钱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除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过程中发生超过授权有效期后赎回的情况外，公司不存在其他
使用募集资金不规范的情形。公司除前述情形外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存放、
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八、融资且当年分别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应在专项报告分别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附表1：2025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2：2025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特此公告。

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8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到账日期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电磁功能材料与
结构生产制造基

地建设项目

电磁测控系统生
产制造及测试基

地建设项目

补充营运资金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
原因（分具体募
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情
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或
归还银行贷款情
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
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
用情况

募 投 项 目
性质

生产建设

生产建设

运营管理

不适用

2025年11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
目的议案》。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并进一步完善公司产能布局，公司将“电磁功能材料与结构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拟投入募集资金8,
483.31万元全部变更用于“电磁测控系统生产制造及测试基地建设项目”。同时项目实施主体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佳骋创新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变更为佳驰科技，实施地点由成都市郫都区现代工业港南片区新经济产业园变更为成都市郫都区（具体地点以行政管理部
门审批为准）。该议案已经2025年12月15日公司召开的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详见本报告三（二）

不适用

详见本报告三（四）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已变更项
目 ，含 部
分 变 更
（如有）

否

是

否

2024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2024年11月29日

9,631.59
68,942.16
8,483.31

8.46%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额

61,793.13

8,483.31

30,000.00

100,276.44

调 整 后 投
资总额

61,793.13

8,483.31

30,000.00

100,276.44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61,793.13

8,483.31

30,000.00
100,

276.44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9,493.65

-

137.94

9,631.59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38,942.16

-

30,000.00

68,942.16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 ＝(2)-

(1)

- 22,
850.97

-8,483.31

-
- 31,

334.28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
(4)＝(2)/

(1)

63.02

-

100.00

一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具
体 到
月份）

项 目
已 绝
大 部
分 转

固

2027
年 12

月

不 适
用

一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一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否

否

一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附表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到账日期

变更后
的项目

电磁测
控系统
生产制
造及测
试基地
建设项
目

合计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
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分具体募投项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募
投项目）

对 应
的 原
项目

电 磁
功 能
材 料
与 结
构 研
发 中
心 建
设 项
目

募
投
项
目
性
质

生
产
建
设

2024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2024年11月29日

实施主体

成 都 佳 驰 电
子 科 技 股 份
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5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并进一步
完善公司在电测测控领域的产能布局，同意将“电磁功能材料与结构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拟投入募集资金8,483.31万元全部变更
用于“电磁测控系统生产制造及测试基地建设项目”，具体内容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成都佳驰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

不适用

实施地点

成 都 市 郫
都区（具体
地 点 以 行
政 管 理 部
门 审 批 为
准）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8,483.31

8,483.31

截 至
期 末
计 划
累 计
投 资
金 额

(1)

-

-

本年
度实
际投
入金
额

-

-

实 际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2)

-

-

投 资 进 度
（%）(3) =(2)/

(1)

-

-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具
体到年月）

2027 年 12
月

-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不
适

用

-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不
适
用

-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

董 事
会 审
议 通
过 时

间

2025
年 11
月 18

日

-

股 东
会 审
议 通
过 时

间

2025
年 12
月 15

日

-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
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证券代码：688708 证券简称：佳驰科技 公告编号：2026-013

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该议
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地址

首席合伙人

2025年度末执业人员类别及数
量

2024年度经审计业务收入

2024年度上市公司审计情况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3-12-19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新业路8号华联时代大厦A幢601室

高峰

合伙人数量

注册会计师

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

收入总额

审计业务收入

证券业务收入

审计客户家数

主要行业

审计收费总额

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

组织形式

101,434万元

89,948万元

45,625万元

特殊普通合伙

117人

688人

278人

205家

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制
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制造业-医药制造业

16,963万元

19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未计提职业风险基金，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为3亿元，职业保险购买符合

相关规定。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近三年（最近三个完整自然年度及当年，下同）在已审结的与执业行为相关的民事

诉讼中均无需承担民事责任赔付。
3.诚信记录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1次、监督管理措施7次、自律监管

措施8次和纪律处分1次。46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1次、监督管理措施7次、自律监
管措施12次和纪律处分2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姓名

时斌

贺英

潘高峰

执业人员类别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

签字注册会计师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

成为注册会计师
时间

2011年

2016年

2002年

开始从事上市公
司审计时间

2005年

2013年

2003年

在中汇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执业时间

2011年12月

2016年7月

2011年9月

为本公司提供审
计服务时间

2026年

2026年

2025年

近三年签署或复核上市公
司审计报告情况

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和挂
牌公司审计报告超10家

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和挂
牌公司审计报告5家

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和挂
牌公司审计报告8家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场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3.独立性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等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中

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
2025年度审计收费合计130万元，其中财务审计费用10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20万元，2025年度关联方资金占用

以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等专项报告鉴证费用4万元，母公司单体审计费用5万元，成都皓晶电磁测控技术有限公司审计费
用1万元。

2026年度审计收费定价原则：根据本公司的业务规模、所处行业和会计处理复杂程度等多方面因素协商确定最终的审
计费用。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的审议意见
经审议，审计委员会认为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资格，没有违反独立性和

诚信的情况，拥有优秀的执业团队和丰富的上市公司审计经验，能够为公司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保障公司财务信息的
真实、完整、准确和公允。续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的规定，审计委员会一致同意续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2026年度财务审计、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二）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

意续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并同意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三）生效日期
本次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并自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88708 证券简称：佳驰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9

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本事项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
下。

为了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优化供应商结算方式，公司（含子公司）2026年度拟向银行申请不
超过人民币2.5亿元（含本数）的综合授信额度。拟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银行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青羊支行、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成华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沙河支行，授信业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票据贴现等相关授信业务。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实际的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以授信额度内银行与公司实际发
生的融资金额为准。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的单笔融资不再上报董事会或股东会进行审议表决。以上综合授信无需公司缴
纳保证金或提供担保，公司若在实际授信过程中缴纳保证金或提供相关担保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相应审议程序。

为提高工作效率，提请股东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在上述授信额度范围内，根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办理
授信额度项下的授信业务等具体事宜。

本次综合授信额度事项有效期自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审议相同事项的董事会或股东会召
开之日止。在有效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公司本次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是日常经营所需，有助于补充流动资
金，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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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发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9号》（财会〔2025〕32号）对相应的会计政策进行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涉
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表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会产生
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因财政部新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相关要求
而进行的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2025年12月，财政部发布了《会计准则解释第19号》（财会〔2025〕32号），规定对“关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补偿

性资产的会计处理”“关于处置原通过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子公司时相关资本公积的会计处理”“关于采用电子支付系
统结算的金融负债的终止确认”“关于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的评估及相关披露”“关于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的披露”等内容，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

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9号》（财会〔2025〕32号）的相关规定执行。其他未变更部

分，公司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
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四）会计政策变更的日期
根据财政部上述相关文件要求，公司于2026年1月1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9号》（财会〔2025〕32号）相关规

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则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变更后的会计政

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8日


